
「性別平等大步走－落實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計畫（草案）」 

第二次研商會議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1 年 3月 19 日(週一)下午 2時 

二、 地點：行政院貴賓室 

三、主席：黃處長碧霞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冊 

五、業務報告(略) 

六、提案討論 

案由：有關「性別平等大步走－落實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計

畫（草案）」乙案，提請討論。 

與會發言重點： 

教育部：前次會議紀錄建請修正發言內容如下： 

  1.教育部：P.5（四）修正為「應將 CEDAW 向各級學校學生進行宣

導。」 

 2.陳金燕教授：P.5 教育部主辦宣導事項之文字，請於後段增列「或

融入各級學校教學課程」。 

監察院：建議行政院在規劃培訓時，提供監察院及審計部若干名額，

本院配合參加。 

主席：這個部分沒問題，我們也會同時向考試院及立法院徵詢其意見。 

立法院：立法院與監察院看法一致，也希望行政院提供若干名額讓立

法院同仁參與培訓，至多納入 3個名額。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有關本計畫數位學習課程安排沒問題，至於講

座的部分要再請性平處這邊提供。 

陳教授金燕：數位學習課程指的並不是僅將錄製的影音檔案上傳至網

站上即可，人事行政總處應該要開發更多相關的線上學習課程，

提供更多元化的學習管道。 

陳教授金燕：法規檢視階段－執行措施（二）裡面有提到總統府、國

家安全會議及其他四院自行追蹤管考，因為這個會議裡面沒有邀

請總統府和國家安全會議出席，我想請問該如何將此訊息傳遞給

他們知道？另外，（三）性平會成立的專案小組成員中的中華民

國法官協會和檢察官協會，我建議在聘任前應確認代表是否瞭解

CEDAW 內涵，而非僅只瞭解法學專業，這樣可以避免未來在審議

時產生不必要的內耗。 

立法院：立法院過去兩公約的經驗，是由法制局組成審查小組，是否

要請外聘委員，必須再請示長官。 

陳教授金燕：我認為即使立法院或監察院、考試院過去因應兩公約的 

法規檢視已設有人權審查小組的機制，但因為 CEDAW 的宗旨目標

是保障婦女的權益，因此應特別將具有性別意識的專家學者納入

審查小組。 

考試院：考試院會設立審查機制，除了院內人員外，亦將邀請外部性

平專家學者作為審查委員。 

監察院：監察院會成立專案審查小組，屆時將請行政院提供適合擔任

審查委員的專家學者名單供參考。 

法務部：法務部過去再做兩公約的經驗，無法「監督」其他四院或總

統府、國安會，我們所做出來需要修正的決議，雖然對前述機關

無強制力，但都會提供他們參考。而到目前為止，他們也都很配



合修正、參考。法務部之前的步驟是先由政府各級機關主動提出

所轄下之違反兩公約的法規，將需要修改的法規提報法務部列

管。當時總計有 219 條法律違反兩公約。另外，為了避免疏漏，

我們也請民間團體提供他們認為機關沒有檢查到，但他們認為有

違反公約之條文，總共有 44 件。因此一共有 263 件被認為是需

要再修訂的法律。但這其中有 74 件爭議性非常的大，牽涉層面

也很廣，因此就由總統府發布命令，請行政院成立複審小組，檢

查爭議性頗大的 74件法規。 

陳教授金燕：雖然現在我們可以參考兩公約過去推動的作法，但也不

一定非要遵循他們的模式進行，可以略做修正。P.7 已經有註明

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及其他四院自行追蹤管考，因此我認為不

需要每件都回到行政院追蹤管考，畢竟我們現在是五權分立的制

度，各院可以自行管考。 

主席：這個部分就由各院自行管考。至時程的規劃，目前是安排 4-5

月編纂教材，6-9 月辦理培訓，10-12 月則由各級政府機關進行

法規政策的檢視，檢視完畢再將成果報告送至行政院性平處彙

整。不知道這樣的時程安排，地方政府是否可接受？ 

臺北市政府：台北市會全力配合，依照我們現在規劃的時程，台北市

可能還會比行政院這邊的時程規劃更快進行。 

新北市政府：我們也會全力配合。 

臺中市政府：台中市政府會全力配合，但希望性平處這邊可以提供一

個專家講師的人才資料庫，讓我們知道可以請教哪些人。 

主席：有關專家學者的名單，由性平處這邊提供沒有問題。屆時待地

方政府完成檢視後，亦請你們將成果報制性平處參考。 

何秘書長碧珍：我建議將作業流程圖畫出來放在網站上，讓地方政府



更清楚該怎麼規劃辦理。另外，哪些法規需要檢視，中央與地方

政府是不是也應該分層負責？ 

主席：中央法規由中央政府來檢視，而地方政府則負責檢視地方管轄

的法規。 

李委員萍：我想請問這邊建置的 CEDAW 網站是否可以連結到聯合國

CEDAW 委員會？ 

李委員安妮：看起來這個網站是有點被動式（靜態）的網站，是否可

以做成互動式的網站？譬如可以讓民眾上網來「舉發」或「檢舉」

一些歧視案件。 

主席：這要看這個網站的屬性為何，是否針對法規檢視，還是說有其

他目的。我們目前正在規劃建置一個結合 CEDAW、性別平等政策

綱領、性別統計等等性別相關資訊統一在一個大的網站，後者可

以思考來結合互動性的設計。 

羅委員燦煐：如果是針對法規檢視而設立的網站，那未來是否會放置

各機關法規檢視出的成果？或是將剛剛提到的流程圖放到上

面？ 

蕭科長鈺芳：CEDAW 網站主要是放 CEDAW 的參考資料，提供執行法規

檢視的人員瞭解 CEDAW 的內涵及相關資訊。我們也會將各機關檢

視出必須列管修改的法規放置網站上，並定期請各機關填報辦理

情形。 

李委員萍：民間團體的替代報告是否也可以放在網站上？畢竟民間團

體的聲音也是國內推動落實 CEDAW 一個重要的部分。 

林委員春鳳：前言第 2段倒數第 3行，是否可以放入文化權？ 

李委員安妮：第一段「聯合國 68年」有問題，應該是聯合國 1979 年 



吧？還有應該不是一開始就有 187 個國家簽署吧？前面要不要

加個「目前」二字？另外第 2段後面提到 CEDAW 所列的各項性別

平等權利，其中「農村婦女權」好像也怪怪的。 

主席：那我們改為「聯合國 1979 年（民國 68 年）。第 2 段的「農村

婦女權」是否改為「農村婦女權益」？ 

陳教授金燕：我建議第 2行可以改為「截至 2012 年，全世界已有 187

個國家簽署」。另外，第 2段可以參考 CEDAW 條文第 3條做修正，

因為第 3條本身就是全面性涵蓋各個領域。另外我也建議加入生

效年 1981 年，這也是個很重要的年代。 

何秘書長碧珍：我認為當初公約特別標示出「農村婦女」是在特定時

空脈絡下提出的，現今農村婦女的問題可能比較不那麼嚴重了，

可以不需要特別提出。另外計畫名稱的部分，建議「消除對婦女

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用引號標註起來。 

李委員安妮：我有個問題想提出來，我們的的計畫名稱是不是可以改

為「婦女人權大步走」？ 

陳教授金燕：事實上，CEDAW 一開始的確是針對保障婦女權益所訂的

公約，然而到了 1995 年第四次婦女大會所提出的「性別主流化」

的概念後，世界潮流已逐漸將婦女人權的重點轉移至性別人權

上。因此我認為我們應該要與時俱進，用性別平等的概念比較

好，甚至我認為改成「性別人權大步走」更好。 

楊委員玉珍：我認同李委員的提議，用婦女人權這個概念比較清楚。 

羅委員燦煐：我們是否可以同時保留「性別」和「婦女」在這個計畫

名稱內呢？ 

李委員萍：我們仔細看 CEDAW 的內文，其實它是奠基於「性別的平等」

而來。因此我認為應該要用「性別平等」這個概念。 



何秘書長碧珍：我也認為用「性別平等」即可，因為「性別」這個概

念裡頭已經包含婦女權益了。 

李委員安妮：我是認為這邊主要談的是「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

約」，所以是要討論怎麼消弭對婦女的歧視。我們另外還有一個

重要的性別平等政策綱領，那邊更可以談如何落實性別平等。畢

竟我認為 CEDAW 仍然是在處理婦女的議題。 

主席：關於計畫名稱的部分我們再來研究。第2段的字句會參酌 CEDAW

條文的 3條做修正。有沒有臨時動議？ 

行政院主計處：我想問我們之前已經有在做兩公約的人權檢視了，現

在是否有必要又重來做一遍？ 

陳教授金燕：《世界人權宣言》1948 年就保障所有人生而平等的權利，

然而到了 1976 年聯合國還是立下了《公民與政治權力國際公約》

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又因為婦女仍然遭受許

多權益上的侵害，聯合國 1979 年才又立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

式歧視公約》。這些公約的成立都有其歷史背景意義。另外我想

要建議主計處，我發現主計處每年製作的統計圖像年代都不太一

樣，以後如果是做 2012 年的圖像，就應該全部都用 2011 年的統

計資料，而不應該把以前的統計數據再拿出來用。 

主席：請行政院主計處未來在編統計圖像時多加留意資料時間。 

七、結論：本計畫依本次會議討論意見修訂後，再邀請所有地方政府

研商。 

八、散會:下午 5時 

 


